台北台福教會

場地使用申請表
※ 一張表只作申請一個場地用，如果要申請兩個場地，請分開填表。
申請人：        

申請單位：

申請日期：

使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（星期＿＿＿）   時間：

使用場地：
□  二樓大會堂 （正常時間之外使用，需額外付費）
□  一樓鋼琴大教室

□  一樓鋼琴小教室

□  地下室插花教室

□  地下室視聽教室

· 地下室廚房

· 地下室小教室

□  

□
□  
申請理由：

備註：

填好表格後，請區牧簽名，由區牧轉交執事會，提報通過後，本表格留會計處備查。

區牧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執事會主席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